
随着农村金融结算体系的逐渐完善以及公司采取多种措施严格规范与农

户发生的交易，报告期内，公司现金结算比例逐年下降。

２０１９

年度，公司销售以现

金方式结算的金额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０．０２％

，采购以现金方式结算的金额

占当期采购总额的比例为

０．００４％

。 但是，由于客观条件所限及个别个体经商户、

农户习惯于使用现金结算，公司仍然存在现金交易不能完全杜绝的风险。

９

、代养户保证金机制不能覆盖违约损失的风险

代养模式主要的风险在于代养户的道德风险， 公司通过严格筛选合作代

养户、签订代养合同、收取押金、保价体系设置等，以及通过技术员定期巡查、

养殖日志检查等一系列内控环节，对代养活禽进行严格的日常管理，防范代养

户违约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与主要代养户合作稳定，仅出现两起代养户因违

约而退户的情况。 但由于公司目前保证金收取标准最高为

７

元

／

只，向代养户收

取的保证金可能不能完全覆盖代养户违约对公司造成的损失， 如果公司代养

户出现大规模违约，公司仍将面临受到损失的风险。

（三）养殖场（基地）土地租赁可能产生的风险

１

、政策、法律及出租方违约风险

公司自有的标准化养殖场 （基地）现主要通过农村土地的承包或租赁取

得，该等承包或租赁均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

规， 与当地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土地承包或租赁合同并取得了土地承包农户的

同意，但仍然存在以下风险：（

１

）政策风险：近年来国家宏观政策稳定，国内经

济持续发展，土地供求矛盾大，畜牧业是一个需要大量土地投入的行业，国家

对于规模化畜禽养殖用地给予了土地政策扶持。 但未来若国家有关土地管理

政策变化， 将影响公司进一步承包或租赁农村集体土地用于建设标准化养殖

场（基地），进而影响公司养殖规模的扩张；（

２

）法律风险：公司在承包或租赁过

程中若未能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签订有关合同并履行必要法律程序， 或签订的

协议未对双方权利义务作出明确约定等，将导致法律风险，对公司生产经营产

生不利影响；（

３

）出租方违约的风险：随着地区经济发展以及周边土地用途的

改变，存在出租方违约的风险。虽然公司已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有

权主体签订协议， 同时在过往的土地承包或租赁中未出现过出租方违约的现

象，但一旦出租方违约，而公司又未能及时重新选择经营场所，将对公司的生

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２

、公司租赁的部分集体土地未能办理证照的风险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下属的种鸡一场、种鸡三场和种鸡四场的土地为公司

从承包方处流转而来，承包方未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存在一定的瑕疵。 虽

然上述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公司已取得作为发包方的村委会的确认意见， 同意承包方将土地使用权流转

给公司，确认了该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公司的事实，且公司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出具了承担损失或责任的《承诺函》，但公司仍存在因该等瑕疵而

受到处罚或追偿的风险。

（四）税收政策风险及政府补助风险

公司所属畜牧业是国家重点扶持的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在企业所得税、增

值税等多方面享有税收优惠政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

２７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实施条例》第

８６

条的规定，自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公司从事家禽饲养、农产品

初加工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公司按照免征企业所得税进行纳税申报。 报

告期内， 公司享受的所得税优惠金额分别为

１

，

３６８．２５

万元、

２

，

６６９．６５

万元和

５

，

４９６．７７

万元，占当期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２２．７８％

、

２３．１６％

和

２３．９６％

。 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

１５

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

细则》规定，公司经营的禽类养殖业务、禽类屠宰及销售业务和饲料销售业务

在生产经营期限内免征增值税。

此外， 报告期各期， 公司分别取得政府补助

１

，

５８１．７０

万元、

７３３．９２

万元和

９９９．２１

万元，占当期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２６．３３％

、

６．３７％

和

４．３６％

。

上述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对公司利润规模影响较大。截至报告期末，公司

享有的有关减免税优惠尚无取消时间， 未来国家仍有出台有关规定明确优惠

执行期限或取消税收优惠的可能，若未来国家对从事家禽饲养、农产品初加工

的税收法规政策发生变化或无法取得政府补助，公司的盈利能力将受到影响。

（五）财务风险

１

、短期偿债风险

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负债总额

４９

，

９５８．７０

万元， 资产负债率 （母公司）为

３７．５０％

。 其中，短期借款

５

，

７００．００

万元，占流动负债的比例为

１７．０４％

。 由于短期

借款持有期限较短，公司将面临一定的还款压力。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

１．０４

、

１．１７

和

１．６８

， 速动比率分别为

０．５８

、

０．７４

和

１．１３

，相对偏低。 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偏低主要是公司所处的

畜禽养殖行业特点所决定的， 公司生产所需种鸡在非流动性资产项下的生产

性生物资产科目进行核算， 同时公司作为畜禽养殖企业需要大量的房屋建筑

物、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投入，从而导致流动资产在资产中占比较低，相应降

低了公司的流动比率； 公司的主要产品活禽在存货项下的消耗性生物资产中

核算，同时公司饲料采用自行生产的方式，导致存货余额较大，相应降低了公

司的速动比率。 尽管公司生产性生物资产、消耗性生物资产周转期较短，周转

率较高，其良好的流动性有助于改善公司短期偿债能力，但公司如果出现因资

金短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况，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２

、净资产收益率下降风险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净资产将有所增加，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效

益尚需一定时间，预计本次发行完成后，在生产经营环境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下，公司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将有一定程度下降。 因此，公司存在短期内

净资产收益率被摊薄的风险。

（六）管理能力不能适应公司快速发展的风险

公司自成立以来经营规模持续稳步发展，已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管理体系。

公司目前业务环节覆盖禽类养殖、饲料生产、屠宰加工、冰鲜禽肉销售，尽管较

长的产业链有效增强了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禽类疫病防控能力， 但随着公

司业务的持续增长、养殖规模的扩大、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及冰鲜禽肉销

售区域进一步扩大，公司人员规模和合作代养户数量也将进一步增加，公司在

实施战略规划、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项目管理、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及合

作代养户管理等方面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如果公司不能持续有效地提升管理

能力，将导致公司管理体系不能完全适应业务规模的快速扩张、人员数量的迅

速上升及合作代养户规模的不断增长， 从而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和产品质

量控制造成不利影响。

迄今为止，喻自文先生、邢卫民先生未利用其控股地位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且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并在《公司章程》、《三会议

事规则》、《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等法律文件中对大股东

利用控股地位给公司及其他股东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进行了具体的约束和限

制。但是，喻自文先生、邢卫民先生未来仍可能利用其对公司的控股地位，通过

选举董事、行使投票权等对公司的经营决策、人事任免等进行控制，对公司的

重大决策产生影响，形成有利于大股东利益的决策和行为。 因此，公司存在实

际控制人控制的风险。 同时，喻自文先生和邢卫民先生二人并无亲属关系，二

人基于共同的企业发展理念和合作协议对公司实施共同控制， 如果二人合作

关系发生变化，公司将面临控制权发生变化的风险。

（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产后， 公司将新增

１

，

２５０

万羽黄羽肉鸡养殖规

模、

１

，

２００

万羽黄羽肉鸡屠宰加工能力，各产业链环节产能实现有效匹配，增强

公司核心竞争力。公司已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必要的可行性论证，本

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 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际产生的经济效益、产品的市场接受程度、销售价格、生产成本等均有可能与

公司的预测存在一定差异，项目盈利能力具有不确定性。 同时，若出现募集资

金不能如期到位， 项目投产后市场环境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或市场拓展不理想

等情况，导致销售不能完全消化新增产能，也将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效果，对公司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八）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风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公司股东喻自文持有公司

２

，

３００

万股股

份，公司股东邢卫民持有公司

２

，

３００

万股股份，二人合计持有的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６０．３２％

。自公司成立起，喻自文、邢卫民持股比例一直相同，二人密切合

作，对公司发展战略、重大经营决策、日常经营活动均有相同的意见、共同实施

重大影响，在公司历次股东会、股东大会、董事会上均有相同的表决意见。二人

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签订《一致行动协议书》，约定在股东大会表决权、提案权以

及关于董事、非职工监事提名权时相互协商，作出共同的意思表示，构成了对

公司的共同控制。 迄今为止，喻自文先生、邢卫民先生未利用其控股地位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且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并在《公司

章程》、《三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等法律文

件中对大股东利用控股地位给公司及其他股东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进行了具

体的约束和限制。 但是，喻自文先生、邢卫民先生未来仍可能利用其对公司的

控股地位，通过选举董事、行使投票权等对公司的经营决策、人事任免等进行

控制，对公司的重大决策产生影响，形成有利于大股东利益的决策和行为。 因

此，公司存在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风险。 同时，喻自文先生和邢卫民先生二人并

无亲属关系，二人基于共同的企业发展理念和合作协议对公司实施共同控制，

如果二人合作关系发生变化，公司将面临控制权发生变化的风险。

（九）自然灾害的风险

公司的养殖场主要位于湖南地区，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尚未出现过因重大

自然灾害发生遭受损失的情形。 如果未来养殖场所在区域发生水灾、地震、冰

雪灾害等各种不可预测的自然灾害， 则可能造成饲料价格因农作物受灾减产

上涨、养殖场建筑设施损坏及畜禽死亡等情况，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最

终对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十）环保政策风险

报告期内， 公司及下属养殖场存在排污许可证到期无法续期或者无法办

理的情况，主要系国家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报告期内未开通“畜禽养殖行

业”湖南区域的网上申报业务所致。 并且，公司均已取得养殖场所在地环保部

门开具的合法合规证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

（

２０１９

版）》，根据规定，公司及下属养殖场属于实行排污登记管理的排污单位，

不需要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 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

２０１９

版）》、《关于做好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和

２０２０

年排污许可证登记工作

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公司应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填报排污登记

表，目前公司正在办理填报登记。

此外，由于目前国家环保政策趋严，国家相关部门对禽类养殖企业环保监

管要求更加严格，公司种鸡二场由于被划入禁养区已被关停。虽然公司对于被

划入禁养区关停的养殖场会得到一定的补偿， 但仍可能导致公司养殖业务发

展受到一定限制，进而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十一）业绩波动及下滑的风险

报告期内， 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１１５

，

４１５．５１

万元、

１５１

，

４１１．８３

万元和

１８７

，

７８６．０２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４

，

５７４．８６

万元、

１１

，

０１１．７２

万元和

２２

，

７５３．６６

万元。 公司经营业绩总体呈增长趋

势，但各期增长速度存在波动。

２０１９

年，受非洲猪瘟疫情等多方面因素影响，黄

羽肉鸡行业较为景气，公司业绩大幅增长。但行业景气也会导致新的养殖户进

入，短期内产能增加，如果未来非洲猪瘟疫情影响消退，公司短期内产品价格

也可能大幅波动甚至下滑， 同时， 公司仍面临禽类发生疫病的风险等其他风

险；因此，公司存在经营业绩发生波动及下滑的风险。

二、其他重要事项

（一）重大合同

本公司的重大合同除特别说明外， 是指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正

在履行或将要履行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

万元的合同， 或者交易金额虽未超过

５００

万

元，但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未来发展或财务状况有重要影响的主要合同。 具

体合同如下：

１

、销售、采购合同

（

１

）销售合同

１

）冰鲜禽肉产品超市购销合同

公司正在履行的对生产经营活动、 未来发展或财务状况具有重要影响的

冰鲜禽肉产品超市购销合同为框架协议，无具体合同金额。截至本招股意向书

摘要签署日，公司正在履行的对生产经营活动、未来发展或财务状况具有重要

影响的冰鲜禽肉产品超市购销合同如下：

序号 客户简称 客户名称

销售

产品

类别

签订日 合同期限

１

永辉超市

厦门永辉民生超市有限公司

鲜禽

２０１９．０１．０１

２０１９．０１．０１－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期满

无异议，合同继续有效直至

签订新合同或终止合同

２

福建永辉超市有限公司

３

厦门永辉商业有限公司

４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５

福州闽侯永辉超市有限公司

６

福建闽侯永辉商业有限公司

７

家乐福

贵州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

鲜禽

２０１９．０１．０１

２０１９．０１．０１－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如双

方未签订新合同以取代本

合同，亦未在原始期限届满

前行使终止权，则合同期限

届满后将视为已由双方默

认无限期续订而有效并对

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８

成都家乐福超市有限公司

９

四川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

１０

重庆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

１１

昆明家乐福超市有限公司

１２

曲靖家乐福超市有限公司

１３

上海联家超市有限公司

鲜禽

２０１８．０１．０１

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如双

方未签订新合同以取代本

合同，亦未在原始期限届满

前行使终止权，则合同期限

届满后将视为已由双方默

认无限期续订而有效并对

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１４

南京悦家超市有限公司

１５

无锡悦福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１６

苏州悦家超市有限公司

１７

宁波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

１８

杭州家乐福超市有限公司

１９

上海家源商业有限公司

２０

郴州悦达家乐福商业有限公

司

２１

济南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

禽类

２０１８．０６．１６

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如双

方未签订新合同以取代本

合同，亦未在原始期限届满

前行使终止权，则合同期限

届满后将视为已由双方默

认无限期续订而有效并对

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２２

北京创益家乐福商业有限公

司

２３

河北保龙仓家乐福商业有限

公司

２４

石家庄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

２５

青岛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

２６

山东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

２７

天津家源超市有限公司

２８

长沙家乐福超市有限责任公

司

鲜禽

２０１８．０９．３０

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如双

方未签订新合同以取代本

合同，亦未在原始期限届满

前行使终止权，则合同期限

届满后将视为已由双方默

认无限期续订而有效并对

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２９

合肥悦家商业有限公司

３０

南昌悦家商业有限公司

３１

株洲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

３２

郑州悦家商业有限公司

３３

大润发

济南历下大润发商贸有限公

司

冰鲜

鸡鸭

２０１９．０７．０４

２０１９．０１．０１－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期满

无异议，合同继续有效直至

签订新合同或终止合同

３４

昆山润华商业有限公司广州

黄埔分公司

冰鲜

鸡鸭

２０１８．０６．０７

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期满

无异议，合同继续有效直至

签订新合同或终止合同

３５

康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冰鲜

禽

２０１７．０１．２０

２０１７．０１．０１－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期满

无异议，合同继续有效直至

签订新合同或终止合同

３６

武汉大润发江汉超市发展有

限公司

鲜禽

２０１８．０６．２８

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期满

无异议，合同继续有效直至

签订新合同或终止合同

３７

广东润华商业有限公司 禽类

２０１９．０７．１９

２０１９．０１．０１－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期满

无异议，合同继续有效直至

签订新合同或终止合同

３８

欧尚 欧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鲜禽

２０１８．０１．０１

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期满

无异议，合同自动续展一个

与本协议期间相等的期间

３９

华润万家

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浙江）有

限公司

肉类

２０１９．０６．１２

２０１９．０１．０１－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期满

无异议，合同继续有效直至

签订新合同或终止合同

４０

深圳华润万佳超级市场有限

公司

生鲜

２０１９．０９．２５

２０１９．０４．０１－２０２０．０３．３１

；期满

无异议，合同继续有效直至

签订新合同或终止合同

４１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 生鲜

２０１８．０１．０１

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期满

无异议，合同继续有效直至

签订新合同或终止合同

４２

步步高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

司

生鲜

２０１９．０３．０２

２０１９．０１．０１－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期满

无异议，合同继续有效直至

签订新合同或终止合同

４３

四川步步高商业有限责任公

司

家禽

２０１８．０１．０１

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期满

无异议，合同继续有效直至

签订新合同或终止合同

２

）活禽销售合同

公司活禽产品客户主要为自然人， 该等客户主要来自于畜禽批发市场和

农贸市场， 一般没有正规的合同约束， 主要是靠供求关系约束双方的长久合

作。 若能保证商品鸡的品质和数量的要求， 即可维系相互之间的长远合作关

系，价格随行就市。 每天的价格受区域内供求关系影响，区域内养殖量供大于

求，价格自然下降；供小于求价格自然上升。 公司和一般自然人客户的议价实

际是适时的供求关系的一种体现。

同时，公司为了促进部分销售市场的稳定，扩大活禽销量，公司与部分区

域活禽产品客户签订《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产品购销协议书》，对销售

产品、价格、付款方式、销售优惠政策、双方权利与义务及其他事项进行约定。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正在执行的产品购销协议如下：

序号 客户 销售产品 合同期限

１

邓学平 肉鸡

２０２０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项朝亮、任红新 肉鸡

２０１９

年

０６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０６

月

２４

日

３

陈振坤 肉鸡

２０１９

年

０４

月

０８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０４

月

０７

日

（

２

）采购合同

公司采购饲料原料的每笔采购合同执行期较短 （一般一个月至三个月左

右），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尚未执行完毕的采购合同金额较小，均不

构成重大合同。

除饲料原料采购合同之外，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 浏阳农牧与长沙华港饲料有

限公司签署了框架式饲料购销合同， 每次采购数量以双方商定的具体订单为

准， 双方约定价格以湘佳牧业每月自产饲料的实际成本价加

３

元

／

包的运费结

算，合同有效期自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代养合同

公司采用农户代养与自养相结合的饲养方式。 公司与农户之间签订代养

合同，每批次代养均分别签订合同。 合同的主要条款如下：

主要条款 主要内容

合同标的 约定该批次养殖品种及数量

养殖回收约定

公司负责提供种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提供

技术指导，并根据约定回收代养户养殖的活禽；

代养户负责养殖的场地、设施及劳动力，负责

养殖过程，并按照约定向公司缴纳保证金

代养回收及结算约定

公司根据本协议签署时公告的各品种回收天龄、回

收价格回收代养户所养殖活禽，并根据回收情况及

代养户各类物料领用情况核算本批次代养费。代养

户在本批次回收后的

７

个工作日内到公司财务进行

核算

违约责任

公司违反合同，延期回收的，根据延期回收天数补

偿代养户；若拒收符合标准的畜禽，每只赔偿代养

户

２５

元； 由于公司提供物料质量问题导致损失的，

由公司负责赔偿；

代养户违反合同，私自变卖代养畜禽及公司提

供物料的，按约定进行赔偿；畜禽回收时料肉比低

于公司公布标准的，需要补偿饲料款

其他 约定争议解决方式、合同期限等

３

、融资相关合同

（

１

）借款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已签署、正在履行的融资相关合同如

下：

序

号

借款

人

贷款人 合同编号

金额

（万元）

利率 借款期限 担保情况

１

湘佳

牧业

中国工

商银行

石门支

行

０１９０８０００１１

－２０１６

年

（石门）字

０００１３

号《固

定资产借款

合同》

２

，

１００

年利率

５．３９％

（按中国人民

银行基准贷款

利率加浮动幅

度确定，浮动

幅度为上浮

１０％

执行，一

月一调整）

２０１６．０６．３０

－

２０２２．０６．２０

１

）喻自文、杨宜珍、邢卫民、杨

文菊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与中国

工商银行石门支行签订 《保证

合同》

２

）湘佳牧业以石国用（

２０１６

）第

００７

号、石国用（

２０１６

变）第

００５

号土地使用权抵押担保：《抵押

合同》（编号：

０１９０８０００１１－２０１６

年石门（抵）字

０００１

号）

２

湘佳

牧业

中国工

商银行

石门支

行

０１９０８０００１１

－２０１６

年

（石门）字

０００１７

号《固

定资产借款

合同》

２

，

０００

年利率

５．３９％

（按中国人民

银行基准贷款

利率加浮动幅

度确定，浮动

幅度为上浮

１０％

个基点，

一月一调整）

２０１６．１２．１５

－

２０２２．０６．２０

１

）喻自文、杨宜珍、邢卫民、杨

文菊保证担保：《保证合同》（编

号：

２０１６

（石）保

００５

号

２

）湘佳牧业抵押担保：《抵押合

同》（编号：

０１９０８０００１１－２０１６

年

石门（抵）字

０００２

号）

３

湘佳

牧业

中国工

商银行

石门支

行

０１９０８０００１１

－２０１７

（石

门）字

００００１

号《固定资

产借款合

同》

１

，

０００

按全国银行间

拆借中心公布

的月期贷款基

础利率上浮

１０％

执行，一

月一调整

２０１７．０４．１８

－

２０２２．０６．２０

１

）喻自文、邢卫民、杨宜珍、杨

文菊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４

日与中国工

商银行石门支行签订 《保证合

同》，（合同编号

２０１７

石（保）

００１

号）

２

）湘佳牧业抵押担保：《抵押合

同》（编号：

０１９０８０００１１－２０１７

年

石门（抵）字

０００３

号）

４

湘佳

牧业

中国工

商银行

石门支

行

０１９０８０００１１

－２０１７

（石

门）字

００００２

号《固定资

产借款合

同》

５００

按全国银行间

拆借中心公布

的月期贷款基

础利率上浮

１０％

执行，一

月一调整

２０１７．０４．１８

－

２０２２．０６．２０

１

）喻自文、邢卫民、杨宜珍、杨

文菊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４

日与中国工

商银行石门支行签订 《保证合

同》，（合同编号

２０１７

石（保）

００１

号）

２

）湘佳牧业抵押担保：《抵押合

同》（编号：

０１９０８０００１１－２０１７

年

石门（抵）字

０００４

号）

５

湘佳

牧业

湖南石

门农村

商业银

行二都

支行

２９５０８－

２０１８－

０００００７９６

《固定资产

借款合同》

１

，

８００

固定利率，借

款年利率为

６％

２０１８．０６．３０

－

２０２１．０６．２７

１

） 湘佳牧业抵押担保：《抵押

合同》（编号：

２－２９５０８－２０１８－

０００００２８７

号）

２

）喻自文、杨宜珍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８

日

与湖南石门农村商业银行二都

支行签订《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１－２９５０８－２０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４８－１

号）

３

）邢卫民、杨文菊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８

日

与湖南石门农村商业银行二都

支行签订《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１－２９５０８－２０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４８－２

号）

４

）湘佳牧业以应收账款（供应

给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

司的鸡、鸭销售应收款项）作为

质押：《质押合同》（合同编号：

３－２９５０８－２０１８－０００００１５０

号）

６

湘佳

牧业

中国工

商银行

石门支

行

０１９０８０００１１

－２０１９

年

（石门）字

０００６９

号《流

动资金借款

合同》

１

，

０００

年利率

４．７８５％

（按全国银行

间拆借中心公

布的年期贷款

基础利率上浮

１１．０３％

执行，

一月一调整）

２０１９．０６．１４

－

２０２０．０６．１３

喻自文、邢卫民、杨宜珍、杨文

菊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３

日与中国工商

银行石门支行签订 《保证合

同》，（合同编号

２０１９

年石 （保）

００４

号）

７

湘佳

牧业

中国工

商银行

石门支

行

０１９０８０００１１

－２０１９

年

（石门）字

０００７０

号《流

动资金借款

合同》

２

，

７００

年利率

４．３５３％

（按全国银行

间拆借中心公

布的年期贷款

基础利率上浮

１％

执行，一月

一调整）

２０１９．０６．１４

－

２０２０．０６．１３

８

湘佳

牧业

湖南石

门农村

商业银

行二都

支行

２９５０８－

２０１９－

０００００８８７

《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

３

，

０００

年利率

６％

２０１９．０５．３０

－

２０２２．０５．２９

１

）湘佳牧业抵押担保：《抵押合

同 》（编号 ：

２ －２９５０８ －２０１９ －

０００００３６１

号）

２

）喻自文、杨宜珍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３０

日与湖南石门农村商业银行二

都支行签订 《保证合同》（合同

编号：

１－２９５０８－２０１９－００００００４１

号）

３

）邢卫民、杨文菊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３０

日与湖南石门农村商业银行二

都支行签订 《保证合同》（合同

编号：

１－２９５０８－２０１９－００００００４２

号）

４

）湘佳牧业以应收账款作为质

押：《质押合同》（合同编号：

３－

２９５０８－２０１９－００００００７８

号）

（

２

）抵押合同

一、中国工商银行石门支行最高额抵押合同（

１

）

合同名称

０１９０８０００１１－２０１７

年石门（抵）字

００１５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抵押权人 中国工商银行石门支行

债务人 湘佳牧业

抵押人 湘佳牧业

抵押期限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被担保的主债权 抵押权人依据主合同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

抵押财产

发行人位于石门县楚江街道荷花

２

组的湘佳食品产业园的不动产 （房

屋和土地），共计

１９１

，

２９１．５５

㎡

最高抵押金额

９

，

１２０

万元

二、中国工商银行石门支行最高额抵押合同（

２

）

合同名称

０１９０８０００１１－２０１６

年石门（抵）字

０００２

号《抵押合同》

抵押权人 中国工商银行石门支行

债务人 湘佳牧业

抵押人 湘佳牧业

抵押期限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２２

年

０６

月

２０

日（依主合同之约定）

被担保的主债权

抵押权人依据

０１９０８０００１１－２０１６

（石门）字

０００１７

号《固定资产借款合

同》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

抵押财产

湘佳牧业位于石门县荷花、 红土社区居委会制冷车间和屠宰车间（

１

、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规（地）字第

１６０１１２

号、建规（地）字第

１６０１１３

号；

２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

１６０８０４７

；

３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

号

４３０７２６２０１６１１１７０１０１

；

４

、土地使用权证：石国用（

２０１６

）第

００７

号、石国

用（

２０１６

变）第

００５

号）

抵押金额

２

，

０００

万元

三、中国工商银行石门支行最高额抵押合同（

３

）

合同名称

０１９０８０００１１－２０１６

年石门（抵）字

０００１

号《抵押合同》

抵押权人 中国工商银行石门支行

债务人 湘佳牧业

抵押人 湘佳牧业

抵押期限

２０１６．０６．３０－２０２２．０６．２０

（依主合同之约定）

被担保的主债权

抵押权人依据

０１９０８０００１１－２０１６

（石门）字

０００１３

号《固定资产借款合

同》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

抵押财产 湘佳牧业石国用（

２０１６

）第

００７

号、石国用（

２０１６

变）第

００５

号土地使用权

最高抵押金额

２

，

１００

万元

四、中国工商银行石门支行抵押合同（

４

）

合同名称

０１９０８０００１１－２０１７

年石门（抵）字

０００３

号《抵押合同》

抵押权人 中国工商银行石门支行

债务人 湘佳牧业

抵押人 湘佳牧业

抵押期限

２０１７．０３．２４－２０２２．０７．２４

（依主合同之约定）

被担保的主债权

抵押权人依据

０１９０８０００１１－２０１７

（石门）字

００００１

号《固定资产借款合

同》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

抵押财产 湘（

２０１７

）石门县不动产权第

００００５１

号

抵押金额

１

，

０００

万元

五、中国工商银行石门支行抵押合同（

５

）

合同名称

０１９０８０００１１－２０１７

年石门（抵）字

０００４

号《抵押合同》

抵押权人 中国工商银行石门支行

债务人 湘佳牧业

抵押人 湘佳牧业

抵押期限

２０１７．０３．２４－２０２２．０７．２４

（依主合同之约定）

被担保的主债权

抵押权人依据

０１９０８０００１１－２０１７

（石门）字

００００２

号《固定资产借款合

同》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

抵押财产

制冷机房、屠宰车间及冷库、

１－３

号待宰车间，土地使用权证：石国用

（

２０１６

）第

００７

号、石国用（

２０１６

变）第

００５

号

抵押金额

５００

万元

六、湖南石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都支行抵押合同（

１

）

合同名称

２－２９５０８－２０１８－０００００２８７

号《抵押合同》

抵押权人 湖南石门农村商业银行二都支行

债务人 湘佳牧业

抵押人 湘佳牧业

抵押期限 依主合同之约定

被担保的主债权

抵押权人依据

２９５０８－２０１８－００００７９６

号《固定资产借款合同》而享有的

对债务人的债权

抵押财产

临澧县修梅镇高桥村（原凉水井村、白堰村）、佘市桥镇龙阳村和石门

县夹山镇新花村四个标准化鸡场机器设备

最高抵押金额

４

，

９６９

万元

七、湖南石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都支行抵押合同（

２

）

合同名称

２－２９５０８－２０１９－０００００３６１

号《抵押合同》

抵押权人 湖南石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都支行

债务人 湘佳牧业

抵押人 湘佳牧业

抵押期限 依主合同之约定

被担保的主债权

抵押权人依据

２９５０８－２０１９－０００００８８７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而享有的对

债务人的债权

抵押财产

湘佳牧业

９

处鸡场设备：鲍家渡养殖场、杨坪养殖场、养殖三分场、养殖

五分场、养殖六分场、养殖一分场、种鸡九场、石门生物肥场、养殖二分

场

最高抵押金额

３

，

０００

万元

（

３

）质押合同

序

号

质权人 债务人 出质人 合同名称及编号 被担保的主债权合同 质权实现

１

湖南石门农

村商业银行

二都支行

湘佳牧

业

湘佳牧

业

３－２９５０８－２０１８－０００００１５０

号《质押合同》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８

日签订的《固

定资产借款合同》（编号为

２９５０８－２０１８－０００００７９６

）

质押合同

约定之质

押条件成

就

２

湖南石门农

村商业银行

二都支行

湘佳牧

业

湘佳牧

业

３－２９５０８－２０１９－００００００７８

号《质押合同》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３０

日签订的《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为

２９５０８－２０１９－０００００８８７

）

质押合同

约定之质

押条件成

就

（

４

）保证合同

序号 债权人

债务

人

保证人 合同名称及编号 被保证的主债权合同

保证期

间

１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石 门

支行

湘佳

牧业

喻 自 文 、

邢 卫 民 、

杨 宜 珍 、

杨文菊

《保证合同》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 签 订 的

０１９０８０００１１－２０１６

（石门）字

０００１３

号《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借款合

同期限

届满之

次日起

两年

２

２０１６

（石）保

００５

号《保证

合同》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０７

日 签 订 的

０１９０８０００１１－２０１６

年（石门）字

０００１７

号《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３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石 门

支行

湘佳

牧业

喻 自 文 、

邢 卫 民 、

杨 宜 珍 、

杨文菊

《保证合同》，（合同编

号

２０１７

石（保）

００１

号）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４

日 签 订 的

０１９０８０００１１－２０１７

（石门）字

００００１

号 、

０１９０８０００１１ －２０１７

（石门）字

００００２

号《固定资产

借款合同》

借款合

同期限

届满之

次日起

两年

４

中国工商

银行石门

支行

湘佳

牧业

喻自文、

邢卫民、

杨文菊、

杨宜珍

２０１８

石（保）

００４

号《保证

合同》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签订的《流动

资金借款合同》

０１９０８０００１１－

２０１８

年（石门）字

０００４６

号

借款合

同期限

届满之

次日起

两年

５

湖 南 石 门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二 都

支行

湘佳

牧业

喻 自 文 、

杨宜珍

１－２９５０８－２０１８－

００００００４８－１

号《保证合

同》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８

日签订的 《固定

资产借款合同》（编号：

２９５０８－

２０１８－０００００７９６

）

借款合

同约定

的债务

人履行

债务期

限届满

之日起

两年

６

邢 卫 民 、

杨文菊

１－２９５０８－２０１８－

００００００４８－２

号《保证合

同》

７

中国工商

银行石门

支行

湘佳

牧业

喻自文、

邢卫民、

杨文菊、

杨宜珍

２０１８

石（保）

００５

号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９

日签订的《流动资

金 借 款 合 同 》（编 号 ：

０１９０８００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石门）字

０００５３

号）

借款合

同期限

届满之

次日起

两 年

８

湖南石门

农村商业

银行二都

支行

湘佳

牧业

喻 自 文 、

杨宜珍

１ －２９５０８ －２０１９ －

００００００４１

号《保证合同》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３０

日签订的 《流动

资金借款合同》（编号：

２９５０８－

２０１９－０００００８８７

）

主合同

项下的

债务履

行期限

届满之

日起两

年

９

邢 卫 民 、

杨文菊

１ －２９５０８ －２０１９ －

００００００４２

号《保证合同》

１０

中国工商

银行石门

支行

湘佳

牧业

喻 自 文 、

邢 卫 民 、

杨 文 菊 、

杨宜珍

２０１９

年石（保）

００４

号《保

证合同》

１

）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３

日签订的 《流

动 资 金 借 款 合 同 》

（

０１９０８００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 （石门）

字

０００６９

号）

２

）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３

日签订的

《流 动 资 金 借 款 合 同 》

（

０１９０８００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 （石门）

字

０００７０

号）

主合同

项下的

债务履

行期限

届满之

日起两

年

４

、其他合同

（

１

）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５

日，公司与石门县新铺乡岳家棚村民委员会、石门县金竹

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甲方）签署《家禽养殖基地托管养殖合同》，该合同约定甲

方将位于石门县新铺乡岳家棚村的已建标准化家禽养殖基地（鸡舍

４

栋）及配套

设施委托公司管理，由公司进行家禽养殖，甲方养殖基地及配套建设资金

４１２．５

万元，由政府扶贫项目资金、村委会自筹资金、村民出资方式筹措，托管养殖期

间，公司按照养殖投资总额以年收益

８％

的标准给合作社支付养殖收益。

（

２

）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公司分别与

２６

个村委会签署了《家禽养殖帮扶

合同》，该合同主要内容为：公司出资新建扶贫标准化家禽养殖基地及配套设

施， 村委会将申请的扶贫资金投入到公司新建的扶贫家禽养殖标准化养殖基

地获得养殖扶贫帮扶收益，村委会不享有养殖基地的份额，帮扶期限内，村委

会不得中途撤回资金，帮扶期限五年，帮扶期间公司按村委会投入扶贫资金的

一定比例给村委会。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共收到

２６

个村及石门县扶贫办

的扶贫资金

１

，

８３３．００

万元。

（

３

）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公司与清泥溪村村委会签订了 《家禽养殖帮扶合

同》，该合同主要内容为：公司出资新建扶贫标准化家禽养殖基地及配套设施，

村委会将申请的扶贫资金投入到公司家禽养殖产业链获得养殖扶贫帮扶收

益，村委会不享有养殖产业链的份额，帮扶期限内，村委会不得中途撤回资金，

帮扶期限三年，帮扶期间公司按实际投入的资金以年收益

８％

的标准支付扶贫

帮扶养殖收益。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收到清泥溪村的扶贫资金

３３．００

万元。

（

４

）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７

日，公司与刘家峪村村委会签订了《家禽养殖帮扶合同》，

该合同主要内容为：公司出资新建扶贫标准化家禽养殖基地及配套设施，村委

会将申请的扶贫资金投入到公司家禽养殖产业链获得养殖扶贫帮扶收益，村

委会不享有养殖产业链的份额，帮扶期限内，村委会不得中途撤回资金，帮扶

期限三年，帮扶期间公司按实际投入的资金以年收益

８％

的标准支付扶贫帮扶

养殖收益。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收到刘家峪村的扶贫资金

３０．００

万元。

（

５

）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

日，公司与聊城市立海冷藏有限公司签署《鸭产品委托加

工合同》，该合同主要内容为：公司委托其屠宰加工白条鸭、分割品及副产品鸭

胗，屠宰加工所需活鸭由公司委托乙方养殖，双方另行签订《肉鸭养殖回收合

同》， 乙方不得通过其他渠道收购活鸭为公司加工， 期限自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６

）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

日，公司与石门县太平镇犀牛坪村民委员会签署《犀牛坪

村育雏基地接管合同》，该合同约定甲方于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

日将育雏基地移交给公

司接管，由公司整合资金支付剩余工程款和育雏设备款、对育雏基地进行经营

管理。育雏基地名称变更为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犀牛坪育雏基地。育雏

基地地上构筑物及附属设施、育雏设施及配套等资产所有权归属公司。

（

７

）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公司与壶瓶山镇管山村村民委员会就养殖基地接管

事宜签订《管山村标准养鸡场项目正式接管合同》，该合同主要内容为：村委会

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将建设工程移交给公司接管，公司整合村级扶贫资金进行建

设、养殖经营，贫困村按帮扶合同取得帮扶收益，养殖基地所有权属公司。

同时，公司与壶瓶山镇管山村村民委员会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签订《夹山镇

杨坪养殖基地帮扶合同》，该合同主要内容为：公司全面接管杨坪养殖基地的

建设并开展养殖经营，村委会不参与养殖经营管理，不承担亏损。 自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起计算，公司按村委会出资额

１１０

万元给乙方计算帮扶收益，双方确定

年帮扶收益标准为

７％

。

（

８

）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公司（甲方）与乙方（泰安金泉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山东泉道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张涛）及丙方（山东省新泰市小协镇人民政

府、山东省新泰市商务局）签署《合作协议》，该合同主要内容为：公司收购乙方

与禽类屠宰加工、饲料生产及销售业务相关的土地、房产、设备等资产，双方同

意标的资产作价为

４

，

０００

万元，丙方协助促成各方合作。

（

９

）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３

日，公司与广州市湖南畜牧设备有限公司（乙方）签署《笼

养成套设备买卖及安装合同》，该合同主要内容为：公司在临澧县修梅镇观音

洞村建设万伏种鸡场，购买乙方层叠式行车喂料种鸡饲养设备及安装服务，包

括

８

栋鸡舍的笼架系统、喂料系统、送粪系统、通风系统、保温系统等设备，合计

总价款

１

，

５０５

万元。

（二）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存在的金额较大的诉讼如下：

１

、与湖南家润多的诉讼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５

日，发行人以湖南家润多超市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１

日

更名为“湖南酷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家润多”）拖欠货款、逾

期拒支付为由，将其诉至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

日，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公开

开庭审理了本案。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５

日，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１９

）湘

０１１１

民

初

２９７７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湖南家润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１０

日内支付

原告湘佳牧业货款

１

，

３８０

，

９６２．２３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

１

，

３８０

，

９６２．２３

元为基数，

按照年利率

６％

的标准， 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起计算至货款实际付清之日止）；案

件受理费由被告湖南家润多负担。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０

日，一审被告湖南家润多向湖南

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

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

２０１９

）湘

０１

民终

７７９２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已受理公司执行

申请，本案尚未执行完毕。 公司已对该笔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２

、与新康牧业、均益养殖的诉讼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

日，公司以怀化新康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康牧业”）、溆

浦均益生态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均益养殖”）拖欠饲料货款、逾期拒支付

为由，将其诉至石门县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６

日，石门县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１９

）湘

０７２６

民初

２１０１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被告新康牧业、均益养殖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３

日内连带偿还原告

湘佳牧业货款本金

１

，

０３５

，

７５９．１４

元、利息

１９

，

０３０

元，合计

１

，

０５４

，

７８９．１４

元，并自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

日起以

１

，

０３０

，

０００

元为基数、按月利率

１％

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直至清偿之日止。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新康牧业向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

撤销（

２０１９

）湘

０７２６

民初

２１０１

号《民事判决书》。后公司与新康牧业、均益生态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签订 《和解协议》。 新康牧业因各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向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撤诉申请书。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１９

）湘

０７

民终

２８８２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新康牧业撤回上诉，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

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７

日，石门县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２０

）湘

０７２６

执

４０

号《执行案件受理

通知书》，受理湘佳牧业执行申请，决定立案执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案已执行完毕。

除上述事项外，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不存在可能对公司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诉讼或仲

裁事项。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的相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

名称：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喻自文

住所：湖南省石门县经济开发区天供山居委会夹山路

９

号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６－５２２３８９８

传真：

０７３６－５２２３８８８

联系人：何业春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鹤年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１６－１８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７７６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９４０

保荐代表人：曹文轩、曹冬

项目协办人：杜慧敏

其他项目人员：刘娜、邹林哲、黄高侃、卢星宇、贺骏

（三）发行人律师

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丁少波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３５９

号佳天国际新城

Ａ

座

１７

层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８２９５３７７７

传真：

０７３１－８２９５３７７９

经办律师：邹棒、赵国权

（四）发行人会计师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曹国强

住所：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金鼎广场西楼

６－１０Ｆ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８８８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９９９

经办注册会计师：黄源源、唐世娟

（五）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劲为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１８

号院

１－４

号楼

Ｂ

座

１５

层

－１５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２１４３６３９

传真：

０１０－６２１５６１５８

经办评估师：邓文、陈迈群

（六）股票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２０１２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广场

２５

楼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１８９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１８９９０００

（七）拟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名称：深圳证券交易所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２０１２

号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８６６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１６４

（八）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收款银行

银行名称：【】

户名：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二、公司与有关中介机构及人员关系的说明

公司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 高级管理人员及经办人员

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股权关系或其他权益关系。

三、本次发行上市的重要日期

初步询价日期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９

日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０

日

刊登发行公告日期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４

日

申购日期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

缴款日期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

预计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市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以下文件将存放在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的办公地点，备投资者查

阅：

（一）发行保荐书；

（二）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三）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四）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五）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六）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七）公司章程（草案）；

（八）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九）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时间

发行期间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５

：

００

。

三、查阅地点、电话、联系人

发行人：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石门经济开发区天供山居委会夹山路

９

号

电话：

０７３６－５２２３８９８

联系人：何业春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１６－１８

层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７７６

联系人：曹文轩

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3

日

（上接

A2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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